《2025年度中关村科学城支持创新应用场景专项申报指南（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编制背景
为积极响应《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 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5〕37号），进一步强化场景创新在支持基础创新落地、培育未来产业、提升经济社会效能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制定《2025年度中关村科学城支持创新应用场景专项申报指南（征求意见稿）》，围绕海淀区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促进各领域开放建设科技新场景，支持有利于关键核心技术、重大前沿技术等应用示范和验证迭代的重点应用场景项目建设。
二、编写原则
参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 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5〕37号）、《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课题）管理办法》（京科资发〔2023〕43号）、《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支持资金管理办法》（京科发〔2024〕13 号）等上位文件，结合我区工作实际，编制2025年度中关村科学城支持创新应用场景专项申报指南。
三、主要内容
（一）“清单+项目”遴选模式
常态化征集、发布、遴选场景需求清单、场景技术清单和重大项目。场景需求清单和场景技术清单经筛选后公开发布，市场化匹配合作，同时推荐给各相关单位。重大项目是指场景需求方与技术供给方已形成实际合作或达成合作意向的项目，由科学城管委会牵头、协同各相关单位组织遴选，根据项目情况通过专项资金给予一定支持。
（二）“公共类+商业类”项目分类
公共类项目是由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作为场景方，且为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增进民生福祉的创新应用场景，经论证后可按照项目预算金额100%比例前置支持。
商业类项目是由企业等市场主体作为场景方，为解决行业关键技术问题、提升企业经营效能、挖掘市场新需求等的创新应用场景，根据场景项目建设技术创新性、资金投入及其所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进行综合评估，论证通过后给予项目总预算30%的资金支持。
（三）市区两级政策支持
与市科委场景工作高度联动，鼓励优质场景项目积极争取市级支持。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采取事前补助方式，按照项目预算30%的比例，给予应用场景方或技术方不超过1000万元资金支持。项目经海淀区推荐若成功申报市级项目，免审即享区级配套支持，市区两级合计最高支持项目总预算的50%（商业类项目）和100%（公共类项目）。
（四）过程把关，高标准验收
参考《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课题）管理办法》（京科资发〔2023〕43号），规范应用场景专项工作流程、考核方式、支持方式、监督管理等细节，确保应用场景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考核指标按照技术创新性、产业示范性、复用推广性、经济社会效益性4大方面在任务书中具体约定。技术创新性考核场景解决方案本身及涉及的核心技术、产品曾获得的荣誉奖项，以及申报获得的专利、知识产权、国际国内标准等信息；产业示范性考核场景解决方案在产业领域的示范标杆作用；复用推广性考核场景解决方案是否具备较强的规模化应用潜力，是否能够在其他区域、其他领域快速复制推广；经济社会效益性考核场景解决方案可量化的直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例如降低成本、提高能效、提高品质、节能减排等。同时，鼓励技术提供方以增加研发投入、固定资产投入等形式，支撑应用场景项目建设。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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